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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是第 30 个国际禁
毒日。为进一步提高群众对毒
品危害的认识，防止和杜绝吸
毒人员的滋生，各镇 （街道）
开展了一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掀起了禁毒宣传高潮。

6 月 20 日，城西司法所联
合 街 道 综 治 办 、 消 防 站 等 部
门 ， 来 到 银 泰 城 开 展 禁 毒 宣
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
禁毒知识宣传手册等，并向他
们讲解展板上的禁毒知识。

6 月 23 日，箬横司法所会
同镇禁毒办、妇联，开展禁毒

法治宣传活动，并在横滨广场
播 放 了 我 市 首 部 禁 毒 微 电 影

《爱的名义》。
6月25日，城东司法所联合

街道综治办、禁毒办、文化站、
派出所等部门，在市法治公园开
展以禁毒为主题的法治宣传活动。

6月27日，泽国司法所联合
禁毒办、妇联、派出所，开展

“6·26国际禁毒日暨全民禁毒宣
传月‘全民参与无毒家园’”
禁毒宣传活动。

（城东、城西、泽国、箬
横司法所）

开展禁毒宣传 向毒品说“不”

本报通讯员 陈俊杰

出于投资目的，张某在市区
购买了一套住宅，收房后与物业
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协议。此
后，由于张某一直未缴纳物业
费，物业公司多次致电催缴，但

张某以未真正入住为由拒不缴
纳。因此，物业公司将张某起诉
至法院，要求其支付物业费，并
承担近千元的违约金。

庭审中，张某辩称，其房屋在
交付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既未对
房屋进行装修，也未居住或使用，

根本未享受过物业公司提供的任何
服务，所以不应支付物业费和违约
金。而物业公司坚称，虽然张某的
房屋处于闲置状态，但物业公司仍
为其房屋的安全、公共设施的维
护、小区的整体绿化和保洁提供了
服务，故张某理应缴纳物业费，并

承担违约金。
经法庭调解，双方最终达成

协议，张某当庭支付了拖欠的物
业费，物业公司也放弃追究违约
金的主张。那么，这物业费是否
一定要缴纳呢？业主在哪些情况
下是可以拒绝的呢？

新房未入住，要不要交物业费？

从 2015 年开始，全市 9000
多名中小学教师要在温岭教师
教育网网络培训平台接受为期
三年的法治培训。涉及的课程
内 容 有 《预 防 未 成 年 人 犯 罪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小

学班主任规定》《中小学德育工
作规程》《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
德行为处理办法》。

课 程 以 视 频 、 文 本 的 形 式
分别展开，要求参与的教师累

计在线时长 2400 分钟，并结合
学习内容撰写真实案例或反思
总结一篇。培训结束时，将根
据作业完成情况，开展评优评
先活动。同时，还通过校本培
训 、 校 级 领 导 法 治 知 识 考 核 、

新 教 师 法 治 教 育 培 训 等 形 式 ，
进一步提高全市教育工作者的
法律素质、法治意识和廉政意
识 ， 推 进 依 法 治 校 、 依 法 执
教、廉洁从教。

（市教育局）

教育系统完成全市教师网络法治培训

法治文化广场建设是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体
现地方的法治文化软实力，也是小
城市建设必不可少的环节。对此，
大溪司法所“软硬件”齐抓，精心

打造法治文化广场。
依托文化礼堂、农家书屋、

文体广场等，将法治标语与小故
事融入其中，经常性开展法律讲
堂、政策宣传、调解技能培训等

活动。同时，充分发挥农村法律
顾问的作用，经常性开展法律知
识大讲堂，全面提高农村居民的
法律意识。深化法治文化广场建
设，加强农村普法宣传教育，指

导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制订修订
村规民约，加大宣传教育和监督
实施力度，引导农村居民自我约
束和自我管理。

（大溪司法所）

建设法治文化广场 强化农村居民法治意识

今 年 6 月 是 全 国 第 16 个
“安全生产月”，太平司法所充
分发挥基层司法行政职能，多
措并举开展了一系列“安全生
产月”法治宣传活动。

组 织 宣 讲 团 到 学 校 、 企
业、社区 （村） 举办安全生产
知识讲座；与志愿者们一起入
户宣讲安全常识，教育引导群

众知法、懂法、守法。联合街
道综治办、劳保所、安监办、
计生办等，在市区东辉公园开
展主题法治宣传活动。动员各
网格员进行身边隐患随手拍，
提升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开展
安全应急综合实战演练，提高
应急水平。

（太平司法所）

做好“安全生产月”法治宣传工作

5月17日，石塘司法所联合
镇综治办、石塘边防所、中石化
温岭支公司，开展打击非法走私
成品油法治宣传。活动期间，宣
传人员深入码头、村居、市场、
油库等人员密集地，通过走家串
户发放宣传单，采取悬挂横幅、

开设法治讲座、宣讲典型案例等
方式，向群众讲解非法走私成品
油的危害，并动员群众积极举报
走私行为。此次活动共出动宣传
人员 32 人次，发放各类宣传册
600余份。

（石塘司法所）

举行打击非法走私成品油法治宣传

浙 江 美 品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张叶青律师：

根据 《物业管理条例》 的
有关规定，新建住宅的物业管
理服务费是从业主收到房屋交
付通知书发出的交房日期的下
一个月开始付费。当完成房屋
验收交房，即使业主不入住，
也需缴纳物业费。但是，对于
未入住的情况，在物业费的缴
纳上，全国各地具体实施过程
中有所不同，缴纳标准视具体
情况而定。

当然，缴纳物业费也不是
绝对的。在物业服务合同法律

关系中，业主基于正当理由是
可以抗辩物业服务企业要求缴
纳物业费的主张。比如在下列
情形下，业主可以拒交物业
费：1.物业管理企业在物业管
理服务合同约定之外，自行提
供服务，未经业委会或业主认
可的；2.超出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物业服务收费项目的；3.物业管
理企业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中
约定的义务；4.物业服务合同中
约定先服务后收费的，在物业
管理企业未提供相应服务的前
提下；5.物业管理企业擅自提高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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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泽国镇开展禁毒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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